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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闫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闫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6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忠云（曾用名：杨光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忠云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易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易利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7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文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袁文飞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77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成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成军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家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家文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永帆：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永帆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翼：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与被告李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朝昀（曾用名：丁朝勇）：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
丁朝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5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余雪：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
余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9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启燕：

本院受理原告席宁宁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56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白连碧：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73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旭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6民初 186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亚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6民初 187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邱忠宝：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
行与被告邱忠宝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3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宝：

本院受理原告黄静与被告马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根相、邱玉玲：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
与被告王根相、邱玉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89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兴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
行与被告张兴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9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发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发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小军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汤光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兴热力有限公司与被告
汤光霞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501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500号

马栋：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栋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益慊：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与被告刘益慊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30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白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白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6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家梅（曾用名：王天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家梅（曾用名：王天凤）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751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203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升：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张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700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吕正红：

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与被告吕正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751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被告杨娇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90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詹兴保、张婷、詹兴福、赵淑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兆胜、秦月红与被告詹兴保、张婷、詹兴福、赵淑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
出（2023）宁 0502民初 2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詹兴保、张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兆胜、
秦月红支付代偿款 123622.17元，并自 2022年 3月 28日起按年利 3.65%支付代偿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至代偿款
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詹兴福、赵淑霞就原告刘兆胜、秦月红支出的代偿款 123622.17元在被告詹兴保、张婷不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被告詹兴福、赵淑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
债务人詹兴保、张婷追偿；三、被告詹兴保、张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兆胜、秦月红支付执行费
1394元；四、驳回原告刘兆胜、秦月红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2023）宁0122执2960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执行人宁夏强大实业有限公司、银川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光文、汪凤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强大实业有限公
司、银川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光文、汪凤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徐光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静安园4号楼19号营业房、4号楼23号营业房、4号
楼24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执行人银川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金三角现代物流市场6号商业楼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徐光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静安园4号楼19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
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21日10时至2024年1月2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061000元，保证金：15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徐
光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静安园4号楼23号、4号楼24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21日10时至2024年1月24日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121000元，保证金：3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银川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金三角现代物流市场6号
商业楼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21日10时至2024年1月2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376000元，保证金：30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17752309296，
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4年1月1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石嘴山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804号

张克礼：

本院受理原告齐军与被告张克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8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克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齐军欠款10585元及利息（以10585元为基准，
按照年利率3.45%自2023年10月10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齐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1元，由原告齐军负担26元，由被告张克礼负担105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张克礼负担。被告张克礼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军：

原告徐波与被告李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6387
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李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徐波借款 10000
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均由
被告李军负担(徐波实际交纳案件受理费
300元，退还 250元)。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826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
息4039.03元（以82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4月17日起计收，暂计至2023
年8月11日，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生瑞：

本院受理原告郭俊华与你、张丽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154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生
瑞、张丽琴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郭俊华借
款79000元；二、驳回原告郭俊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 2025元，由原告郭俊华负担 227元，由被告王
生瑞、张丽琴负担 179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
生瑞负担。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
2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梁海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
的信用卡本金 38546.12元、利息 21634.25元、违约金 289.52
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沙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
的信用卡本金 9844.19元、利息 3468.73元、违约金 162.56
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
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公
告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徐秀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
的信用卡本金 19663.07元、利息 13589.10元、违约金 748.72
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
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公
告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
的信用卡本金 9919.53元、利息 7820.39元，要求你按《信用
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占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
的信用卡本金 9972.26元、利息 8661.93元，要求你按《信用
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佘淑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止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
卡本金24994.28元、利息10113.90元、违约金617.89元，要求你
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耀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29487.07
元、支付利息 11148.24元、费用 11215.04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18年 11月 15日，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
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25106元、支付
利息 10480.45元、费用 2918.2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 11
月 1日，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黄海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29969.56元、支付利息
9887.79元、费用5082.1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6月15日，请求
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詹文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33304.54元、支付利息
9540.62元、费用8022.8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2月15日，请
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启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塔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19943.06元、支付利息
18981.01元、费用138980.44元（利息暂计算至2014年12月15日，
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775号

吴振东：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振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47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吴振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39901.77元，支付利
息33114.92元，并按照年利率14.2%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3年2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及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4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634元，由被告吴振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353号

邵卫红、邵卫星：

本院受理原告刘东玲与被告栗志刚、栗志辉及第三人邵卫红、邵卫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
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197588.76元；2.判令二被告按约返还原告游乐小区同地段的营业房80.56平
米、商品房285.61平米（营业房按10000元/平米、商品房按5800元/平米，价值2462138元），按约以
房产价值货币支付；3.支付利息4789343元；4.案件受理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江：

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俩兄弟汽车音响店与被告朱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82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朱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俩兄弟汽车音响店支付货款5000元，并按
照年利率3.65%的标准承担欠付货款自2015年5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
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学林：

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百星红水产经销部与被告马学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3849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马学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银川市
兴庆区百星红水产经销部支付货款 57330元，并按年利率 3.85%支
付自2022年8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
件受理费 124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学林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继宗：

本院受理的原告康梓厚与被告王继宗名誉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0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王继宗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康梓厚清理费 500元；二、驳回
原告康梓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
元，均由被告王继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